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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第 25 招  彙併辦 

★說明： 

併辦：併辦案件，指各件公文案情相同、同一案情之正副本，或是對其他機 

      關來函查催案件 而仍待辦者，基於效率原則所統一處理之案件。  

彙辦：指同一案件內之有關事項，必須彙集全部來文後，始能統一處理之案 

      件。譬如；學校辦理 1項計畫，請各校函報本校辦理情形，本校需彙 

      整各校公文後再統一簽辦。 

使用條件：1.彙併辦公文必須都處於”承辦中”位置。 

          2.彙併辦公文必須都同一收文狀態，譬如：皆是電子公文或是都 

            是紙本公文才可以做。 

 

☆以下以”併辦”為例 

1.公文管理→承辦中→勾選公文→更多功能→併/彙辦 

 
 

 

2.輸入：子案文號→選擇”併彙辦別”(有下拉選單)→輸入：原因(有下 

  拉選單)→確定存檔(恭喜您完成併辦！) 

★備註：同 1個主案可以同時併數個子案(可以點入：多筆新增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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★成功完成併辦之態樣 1： 

  主案和子案的”併彙辦別”會呈現”併辦”。 

 
 

 

 

★成功完成併辦之態樣 2： 

  公文的左方”版本訊息”會呈現～彙併辦之子案文號。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